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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废物分类（感染性危险废物）框架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
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
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医疗卫
生机构

不限于
医疗卫
生机构

第五十五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医学科研、教学、尸
体检查和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
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废物的管理，依照本条例执行

 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
等高危险废物，在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应当
就地消毒。

 医疗卫生机构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
生的生活垃圾，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
病人的排泄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消毒；达到国家
规定的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血液制品管理条例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上位法：
生物安全法、固废法、传染病防治法



2、感染性如何界定
• 危险废物“五性”包括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

可包括其中的一种或多种，判定规则是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
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

• 固废法、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固体废物鉴别标准、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等，并没有“感染性”的具体定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中也没
有感染性的鉴别标准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固体废物（包括
液态废物），列入本名录：（一）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或
者感染性一种或者几种危险特性的；（二）不排除具有危险特性，可能对
生态环境或者人体健康造成有害影响，需要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的。

• 危险货物
• 《GB 6944-2025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将危险货物定义为列入

《GB12268—2025 危险货物品名表》的“表1危险货物品名表”，具
有爆炸、燃烧、助燃、毒害、感染、放射性、环境危害性等危险特性
的物质和物品。按危险货物具有的危险或主要的危害分为9类，分别
为第1类 爆炸品、第2类 气体、第3类 易燃液体，第4类 易燃固体、易
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第5类 氧化性物质和有机
过氧化物、第6类 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第7类 放射性物品、第8类 
腐蚀性物质，第9类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包括危害环境物质。

• 《GB 6944-2025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通过顺序表对“有一种以
上危险性”危险货物危险性的划分了先后顺序，但感染性并不在顺序
表中，因为6.2项物质”即感染性被确认为“总是处于优先地位”。

•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23修订版)



感染性物质

在第6类“6.2项感染性物质”指出，感染性物质是指已知
或有理由认为含有病原体的物质。

病原体是指可造成人或动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细菌、
病毒、寄生虫、真菌等）和其他媒介，如病毒蛋白。

感染性物质分为A 类和B类。
• A类是指，以某种形式运输的感染性物质，在与之发生

接触(发生接触，是在感染性物质泄漏到保护性包装之外，
造成与人或动物的实际接触)时，可造成健康的人或动物
永久性失残、生命危险或致命疾病。

• B类是指，A 类以外的感染性物质。

• 《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是指可以侵犯人、动物引起感染甚
至传染病的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立克次体、寄生虫等。

•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环境管理办法》：病原微生物，是指
能够使人或者动物致病的微生物。



病原体/病原微生物



病原微生物

第二章 病原微生物的分类和管理

第七条 国家根据病原微生物的传染性、感染后对个体或者群体

的危害程度，将病原微生物分为四类：

第一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非常严重疾病的

微生物，以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微生物。

第二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比较

容易直接或者间接在人与人、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间传播的微生物。

第三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但一般情

况下对人、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传播风险有限，实验室感

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并且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微生物。

第四类病原微生物，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

病的微生物。

第一类、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统称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第八条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商国

务院有关部门后制定、调整并予以公布；动物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

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后制定、调整并予以公布。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目录》
 由病毒、细菌类、真菌三部分组成
• 病毒为160种、附录7种，其中危害程度分类为第一类的

29种、第二类的51种、第三类的82种和第四类的5种

• 细菌类病原微生物为190种，其中危害程度分类为第二

类的19种、第三类 的171种。

• 真菌类病原微生物为151种，其中 危害程度分类为第二

类的7种、第三类的144种。 

《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
（2005年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53号公布）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23修订版)



3、医疗废物（感染性危险废物）

废物类别 行业来源 废物代码 危 险 废 物 危险特性 

HW01 

医疗废物 
卫生 

841-001-01 感染性废物 In 

841-002-01 损伤性废物 In 

841-003-01 病理性废物 In 

HW18 

焚烧处置残渣 
环境治理业 772-003-18 

具有毒性、感染性中一种或者两种危险特性

的危险废物焚烧、热解等处置过程产生的飞

灰、废水处理污泥和底渣（不包括生活垃圾

焚烧炉协同处置感染性医疗废物产生的底

渣） 

T/In 

HW49 

其他废物 
环境治理 

772-006-49 

采用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者生物方法处

理或者处置毒性或者感染性危险废物过程

中产生的废水处理污泥和废水处理残渣

（液） 

T/In 

900-041-49 
含有或者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

的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 
T/In 

900-042-49 
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沾染危险

化学品、危险废物的废物 
T/C/I/R/In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25年版）》中的
感染性危险废物类别



4、【非常规】医疗废物

类别 特征 常见组分或废物名称 

感

染性废

物 

携带病原微生

物具有引发感染性

疾病传播危险的医

疗废物。 

1.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除锐器以外的废

物; 
2.使用后废弃的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如注射器、输液

器、透析器等; 
3.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废弃的病原体培养基、标本,菌种和

毒种保存液及其容器;其他实验室及科室废弃的血液、血清、

分泌物等标本和容器; 
4.隔离传染病患者或者疑似传染病患者产生的废弃物。 

损

伤性废

物 

能够刺伤或者

割伤人体的废弃的

医用锐器。 

1.废弃的金属类锐器，如针头、缝合针、针灸针、探针、

穿刺针、解剖刀、手术刀、手术锯、备皮刀、钢钉和导丝等; 
2.废弃的玻璃类锐器，如盖玻片、载玻片、玻璃安瓿等; 
3.废弃的其他材质类锐器。 

病

理性废

物 

诊疗过程中产

生的人体废弃物和

医学实验动物尸体

等。 

1.手术及其他医学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的人体组织、器

官; 
2.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蜡块; 
3.废弃的医学实验动物的组织和尸体; 
4.16 周胎龄以下或重量不足 500 克的胚胎组织等; 
5.确诊、疑似传染病或携带传染病病原体的产妇的胎盘。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2021年版）》中的感
染性危险废物类别



4【非常规】医疗废物

来源法规标准 相关要求

生物安全法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实验动物的管理，防止实验动
物逃逸，对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实现实验
动物可追溯。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应当加强对实验活动废弃物的管理，依法对废水、废
气以及其他废弃物进行处置，采取措施防止污染。

生物实验废弃物的处理方法为参照国家颁布的《医疗废弃物管理条例》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条例

对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物进行处置，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防
止环境污染。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产生的感染性废物参照医疗废物进行收运处置。

GB+19489-2008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应在实验室内消毒灭菌含活性高致病性生物因子的废物。在实验室内消
毒灭菌所有的生物危险废物。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

销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必须采用安全可靠的方法，
销毁后应当作为医疗废物送交具有资质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4【非常规】医疗废物

生物实验废物
是生物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包括使用过的、过期的、淘汰
的、变质的、被污染的生物样品（制品）、培养基、生化（诊
断指示）试剂、标准溶液以及试剂盒等。

动物尸体、已感染组织、血液、培养液等是生物废物中高
危废物，必须先经冷冻、灭活、灭菌、消毒等方式处理后，
再转移到专业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

生物废物可以按医疗废物处置，细分为感染性废物（携带
病原微生物）、病理性废物（动物组织、器官或尸体等）、
损伤性废物（医用锐器：针、刀、锯及玻璃制品）、药物
性废物（一般医药、致癌药物、免疫药物、血液制品等）、
生化理化试剂废物等。

生物样本是指按照药物临床试验方案的要求，从临床试验
受试者采集需要进行分析的材料。常见样本类型有受试者
的血液、尿液、病理切片、其他（痰液、细胞等）



4【非常规】医疗废物

来源法规标准 相关要求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保藏机构管理办法

销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必须采用安全可靠的方法，销毁后应
当作为医疗废物送交具有资质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

采血浆器材等一次性消耗品使用后，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销毁。

对污染的注射器、采血浆器材及不合格血浆等不经消毒处理，擅自倾倒，污染环
境，造成社会危害的予以处罚。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 单采血浆站产生的医疗废物应当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处理。

药物临床试验生物样本分析
实验室管理指南（试行）

生物样本指从临床试验受试者采集的需要进行分析的材料（如血浆、血清、尿液、
粪便、组织和细胞等），生物样本保存超过保存期后，按照医疗废物进行销毁处
理。

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处理医疗废物

生物样本的接收和管理应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超过保存期的生物样本。



4【非常规】医疗废物

来源法规标准 相关要求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
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染疫或者疑似染疫死亡、因病死亡或者死因不明的，经检疫、检验可能危害人体
或者动物健康的，屠宰过程中经肉品品质检验确认为不可食用的，因动物疫病防
控需要被扑杀或销毁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实验动物患病死亡的，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并记录在案。实验动物患
有传染性疾病的，必须立即视情况分别予以销毁或者隔离治疗。

实验动物尸体 实验动物的垫料

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
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是2002年1月经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
会批准设立的对本市需作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分析、
监测和无害化处理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主要职能包括： 
1.负责对全市需要作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包括染疫动
物、动物产品及内脏、器官等，病、死动物，正常淘汰的动物及
尸体，试验用动物及尸体，带菌、带毒的动物及尸体，其他按规
定需要作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及尸体，动物产品等）实施无害化处
理；
2.负责对作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实施分类统计分析
……



5、本市医废的收运与处置

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嘉定区朱家桥镇嘉朱公路2491号
浦东新区南滨公路 2088 弄 666 号

上海环境集团嘉瀛环保有限公司
崇明区港沿镇港沿公路4088号

打通医疗废物收运“最后一公里”：
定时定点收运、车对车交接



谢谢！
请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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